
附件2：
石家庄市藁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门
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藁发〔2019〕9号）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现对本部门2025年度整体支出情况实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石家庄市藁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内设6个科室及1个下属单位,具体如下:
1、办公室 
综合协调局机关政务工作，负责重要文件、综合文稿的起草和综合性会议的组织工作，负责文秘、档案、值班、信访、维稳、保密、纪检监察、政府信息管理等工作。承办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答复工作。负责机构编制、宣传教育、党建学习、人事管理工作。负责工、青、妇、活动组织工作。负责全局后勤管理工作。 拟订机关和局属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负责机关预决算、财务和国有资产、专项资金管理工作，负责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内部审计工作。负责职工劳资调档、养老核算、福利救助、福利发放、离退休干部职工服务工作。
2、政策法规科
负责督导实施上级有关住房和城乡建设、城乡规划领域、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执行。
承担并监督指导所有规范性文件及合同签订的合法性审核，负责执法处罚的卷宗审核、行政执法监察工作，负责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工作，负责法制宣传教育等工作。负责执法案卷评查、政策咨询及执法人员执法资格审核、业务技能培训考核工作。
3、石家庄市藁城区住房保障和房产交易中心
做好中央和省、市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合理使用并监督实施；参与拟订适合本地区的住房政策，推动住房制度改革；做好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筹集和管理工作。
负责全区房地产市场的监督管理；负责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预测分析，监测房产市场运行；组织实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拟订房屋交易、房地产开发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负责商品房预售资金和存量房交易资金的监督管理；做好房屋交易、房屋租赁及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评估机构与房地产经纪机构监督管理工作。推进培育和发展租赁市场住房制度改革，参与起草适合本地区的住房政策和住房建设发展规划。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指导物业单位规范化管理；协调物业小区达标创优工作；指导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作；指导区住宅维修资金业务工作。
负责全区房屋征收和补偿工作，参与编制全区房屋征收年度计划；负责全区国有房屋征收相关行政工作；参与拟订房屋征收和补偿的相关政策并监督实施管理房屋征收评估机构和实施单位；参与拟订城市棚户区改造规划和年度计划并指导实施；参与拟订城市危房管理有关政策，组织全区城市危房鉴定工作；负责城中村改造工作的调查研究，参与拟订城中村改造年度计划。
4、建筑市场管理科（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
负责监督管理建筑市场、建筑劳务市场，监督指导建筑市场的工程招投标、工程质量、工程造价、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渣土管理、扬尘治理、建筑材料设备和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工作；参与住房城乡建设行业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引进利用外资工作；负责协调建筑企业参与对外工程承包、建筑劳务合作；指导全区建筑劳务输出工作。
贯彻实行国家和省、市建筑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新型节能材料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行业规章及标准，并组织实施。
负责建筑施工平台监控、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预储金的落实、建设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信息录入；负责区域内建筑工程档案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区域内已办理安全监督备案及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负责施工现场开工前的现场勘验工作。
负责全区建筑业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及责任主体人员动态监管工作；负责监理人员、安管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人员的监督管理；参与我区行政区域内建筑工程安全生产事故的调查处理，约谈工作；受理监管工程的施工安全投诉、举报工作。
负责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査机构、造价咨询单位的监督管理和信用体系建设；负责施工图审查机构的监督管理；负责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城市市政设施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监督管理；负责新建筑模式技术在勘察设计行业的应用。
5、城市建设管理科
负责城市容貌、城乡规划、环境卫生管理、城市园林绿化管理等方面的综合行政执法和处罚工作。区政府依法确定的与城市管理密切相关需要纳入统一管理公共空间秩序管理、违法建设管理、环境保护管理、交通管理、应急管理等方面的部分工作。
参与拟定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起草本级城建计划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市政基础设施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应用；组织城市建设统计年报工作；负责区政府安排的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督导工作。
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组织拟订新型城镇化相关政策措施和工作方案，落实县城建设工作任务。
组织实施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工作，制定地下综合管廊运营、维护管理相关配套政策并监督实施。
负责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工作,组织制定日常维护作业标准;负责编制城市道路、桥梁、排水、照明设施的改造、整修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组织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移交工作。指导科技交流和科技推广应用工作。
负责城区防汛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城区自然灾害应急处置工作；承担城区防汛指挥部日常工作。
指导督促市政道路、市政排水和照明施工中安全生产工作。
6、村镇建设管理科
指导区域内乡、镇和村庄建设，指导农村住房建设和安全及危房改造；指导乡村建筑风貌管控；指导区域内乡、镇和村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生活污水处理工作；指导重点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工作。
7、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广场
提供休闲场所，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人民广场设施维护与管理、绿地管理、植物栽培与养护等以及相关社会服务。
（二）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2025年收入年初预算数50128.64万元，全年预算数54181.91万元，决算数54181.91万元；支出年初预算数50128.64万元，全年预算数54181.91万元，决算数54181.91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1、总体绩效目标:
根据《石家庄市藁城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及《设立藁城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的通知》，石家庄市藁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要职责及工作特点，石家庄市藁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4年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是：参与城镇住房保障并推进住房制度改革；组织实施区政府安排的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包括城市路网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指导农村住房建设、安全及危房改造，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对建筑工程质量安全进行监督；进行城市危房管理和城市危房鉴定，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改造；管理人民广场内的照明、绿化、卫生、喷泉、大屏幕、安全保卫等各项设施的正常维护及维修、举办上级交办的大型公益活动。
2、分项绩效目标
（1）加强市政工程建设水平
绩效目标：建设道路、排水、给水、照明、交通和绿化等工程,提升城市交通能力，畅通主干，路提高城区绿化覆盖率，改善城区绿化环境。
绩效指标：完成工程连占计划完成工程量的比率达到90%及以上；通过验收的工程量占建设、改造、修缮总量的比率达到90%及以上；建筑工程达到设计结构或标准的程度达到90%及以上。
（2）推进供热系统建设
绩效目标：供暖前完成锅炉安装，管网铺设，完成相关供热配电，并恢复路面，承担的供热区域实现24小时集中供热，满足区域供热需求，提高供暖效果，完善软硬件环境设备、客户端软件、供热数据传输及市级平台与县客户端、供热企业数据传输调试、联调等工作。
绩效指标：供暖前管网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管沟地面全部恢复，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实现24小时供暖住宅数量，大于等于供暖区域实际住宅数量；实现省市县三级供热监管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实现供热监管智能化管理，随时对热源、热力站、管网、居民室温进行监测，对室温采集器住户入户调查，随时对热源、热力站、管网、居民室温进行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完成率达到90%及以上。
（3）推进清洁能源改造项目建设，加强燃气安全运营管理
绩效目标：改善环境质量，减少大气污染，有效降低全区污染区排放总量，巩固气代煤成果，改善燃气用户安全隐患突出问题建立健全燃气管理体系。
绩效指标：保温工程完成总工程量的100%；委派燃气安全专业技术人员，常驻本单位安全管理业务指导大于等于4人；每季度对全区进行一次安全隐患排查，并出具安全隐患台账检查目标大于等于3个门站、4个调压站、1个加气站、7个液化气站。
（4）完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建设
绩效目标：对既有建筑外围护结构进行改造，具体为：对屋面、东西山墙进行保温、对外窗进行更换、更换楼宇门。
绩效指标：对住宅楼进行外围护结构改造，改造后能效提高30%；改造工程质量达到合格标准。
（5）完成房产市场监管，规范房产交易市场秩序
绩效目标：完成上级安排的棚户区改造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完成辖区保障性住房购建、分配、后期管理工作，以及建立完善保障住房体系，对我区所有房屋产权的预售备案、初始备案、交易备案、抵押备案、法院查封提供服务，对开发企业、银行提供房屋信息数据支持，对产权人提供信息查询、交易服务等数据保障。
绩效指标：按时完成棚户区改造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完成辖区保障性住房购建、分配、后期管理工作，以及建立完善保障住房体系；提供我区所有产权人的房屋信息查询、交易、备案，产权查询准确度100%；提供网络服务器至交易平台的畅通，完善产权人信息档案,保证信息覆盖率100%；及时进行房地产政策及法律、法规宣传，每年不低于5次。
（6）监督建筑工程质量和环保
绩效目标：加强建筑工程监督管理，加强扬尘治理、安全质量、违法建设等工作，聘请第三方安全机构和专家对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根据监测数据进行有效监控，降低扬尘污染排放量，使扬尘污染得到控制。
绩效指标：设备安装率达到100%；监测施工现场PM10，根据监测数据指导控制施工现场的扬尘污染，完成率达到90%及以上。
2、 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区委区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藁发〔2019〕9号）文件要求，结合实际，我单位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组织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
（二）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联系相关项目科室负责人召开专门工作会议，分发给各科室需填报项目资料，包括需填报项目清单、财政预算项目库绩效目标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省住建厅绩效指标规范、绩效共性指标规范等。在会议中明确了绩效自评的工作要求，由各科室负责本科室的需绩效自评项目填报内容，保证填报效果。各科室按要求时间报送项目绩效自评报告、自评表及相关资料。
评价小组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检查项目支出有关账目，收集整理支出相关资料，并根据各部门报送的绩效自评材料进行分析、总结，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一）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5年度预算调整数为76447.148184万元，执行数为52644.303797万元；其中：中央资金预算安排为26.4万元，到位数26.4万元，执行数为26.4万元;省级资金预算数为57940.242491万元，到位数为57940.242491万元，执行数为34137.398104万元；本级资金预算数为18480.505693万元，到位数为18480.505693万元，执行数为18480.505693万元。
[bookmark: _GoBack]（二）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数（调整后）
	到位数
	执行数（至2025年底）
	结余数
	预算执行进度%
	自评得分
	自评结果应用意见

	1
	房产交易系统网络费
	4.02
	4.02
	4.02
	
	100.00%
	99.5
	优先保障

	2
	房产交易中心人员劳务费(0.2616万元)
	0.2616
	0.2616
	0.2616
	
	100.00%
	99.5
	优先保障

	3
	房产交易中心人员劳务费
	409.565331
	409.565331
	409.565331
	
	100.00%
	100
	优先保障

	4
	房产交易中心维持费（2024）
	31.676272
	31.676272
	31.676272
	
	100.00%
	98
	优先保障

	5
	房产交易中心维护费(5万元）
	5
	5
	5
	
	100.00%
	99.5
	优先保障

	6
	房产交易中心维护费（2024）
	14.761064
	14.761064
	14.761064
	
	100.00%
	99.5
	优先保障

	7
	房产交易中心招聘人员劳务费
	22.645885
	22.645885
	22.645885
	
	100.00%
	99.5
	优先保障

	8
	藁城区人才公寓配备基础生活配套设施项目（润江二期）（2024）
	20.01
	20.01
	20.01
	
	100.00%
	99
	优先保障

	9
	隔离点征用费用（枫尚酒店15万）
	15
	15
	15
	
	100.00%
	100
	优先保障

	10
	公共保障性住房管理费用及维护费用（2024）
	10
	10
	10
	
	100.00%
	100
	优先保障

	11
	公共保障性住房管理费用及维护费用
	27.023112
	27.023112
	27.023112
	
	100.00%
	100
	优先保障

	12
	晟豪宾馆隔离点征用费用（住宿费）
	60
	60
	60
	
	100.00%
	100
	优先保障

	13
	石财债[2023]20号石家庄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第七批新增政府债券资金--藁城区2023年老旧小区改造建筑主体项目
	450
	450
	0
	450
	0.00%
	90
	优先保障

	14
	石财债[2023]20号石家庄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第七批新增政府债券资金--藁城区2023年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项目
	450
	450
	0
	450
	0.00%
	90
	优先保障

	15
	农村房屋抗震鉴定服务费（2024）
	16.5
	16.5
	16.5
	
	100.00%
	97
	优先保障

	16
	农村装配式住房补助资金（2024）
	168
	168
	168
	
	100.00%
	97
	优先保障

	17
	石财城[2025]19号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26.4
	26.4
	26.4
	
	100.00%
	97
	优先保障

	18
	石财农[2024]76号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政府债券)的通知
	300
	300
	106
	194
	35.33%
	81.53
	优先保障

	19
	石财农[2024]97号关于下达2024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装配式农房建设项目)的通知
	25
	25
	25
	
	100.00%
	97
	优先保障

	20
	城建视频宣传片制作资金(4万）
	4
	4
	4
	
	100.00%
	94
	优先保障

	21
	城区夜景亮化提升项目（2024）
	220.133923
	220.133923
	220.133923
	
	100.00%
	95
	优先保障

	22
	夜景亮化工程（2024）
	30
	30
	30
	
	100.00%
	98
	优先保障

	23
	石财债[2025]6号石家庄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第一批新增政府债券资金的通知--石家庄现代食品产业园配套中水管道工程
	860
	860
	28.1285
	831.8715
	3.27%
	73.33
	优先保障

	24
	常安驿站改造及设备采购（2024）
	154.23
	154.23
	154.23
	
	100.00%
	99.8
	优先保障

	25
	城区道路及公共设施耕地占用税
	4656.782168
	4656.782168
	4656.782168
	
	100.00%
	99.8
	优先保障

	26
	藁城区南部城区新建污水处理厂及附属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1500
	1500
	0
	1500
	0.00%
	79
	优先保障

	27
	石财债[2025]6号石家庄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第一批新增政府债券资金的通知--平安路（四明街-东城街）道路工程
	1000
	1000
	0
	1000
	0.00%
	
	优先保障

	28
	石财债[2025]6号  石家庄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第一批新增政府债券资金的通知--藁城区新一中区域供热和燃气管网及给排水等附属设施建设项目
	5000
	5000
	2000.3945
	2999.6055
	40.01%
	81.33
	优先保障

	29
	健康驿站占用补偿及管护等费用
	235.71513
	235.71513
	235.71513
	
	100.00%
	100
	优先保障

	30
	民安健康驿站工程款（2024）
	97
	97
	97
	
	100.00%
	100
	优先保障

	31
	石财城[2024]1号关于下达增发2023年国债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中央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174.105353
	174.105353
	174.105353
	
	100.00%
	9.3
	优先保障

	32
	石财城[2024]54号关于提前下达增发2023年国债省级补助(市政领域)资金预算的通知--藁城区新一中区域供热和燃气管网及给排水等附属设施建设项目
	45
	45
	45
	
	100.00%
	85.8
	优先保障

	33
	石财城〔2024〕2号关于下达增发2023年国债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省级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45
	45
	45
	
	100.00%
	85.8
	优先保障

	34
	石财债[2023]15号石家庄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第五批新增债券资金-藁城区南部城区新建污水处理厂及附属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147.94384
	147.94384
	24.9143
	123.02954
	16.84%
	90.68
	优先保障

	35
	石财债[2024]6号石家庄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券资金的通知-藁城区新一中区域供热和燃气管网及给排水等附属设施建设项目
	11058.5933
	11058.5933
	1023.672
	10034.9213
	9.26%
	74.19
	优先保障

	36
	石财债[2024]16号关于下达2024年第七批新增政府债券资金的通知--世纪街（平安路-兴华路、工业路-廉州路）工程
	700
	700
	699.783451
	0.216549
	99.97%
	99
	优先保障

	37
	石财债[2024]17号关于下达2024年第八批新增政府债券资金的通知-石家庄现代食品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19800
	19800
	13580.8
	6219.2
	68.59%
	84.72
	优先保障

	38
	石家庄现代食品产业园国防光缆和综保专线迁改（2024）
	93
	93
	93
	
	100.00%
	97.4
	优先保障

	39
	石财城[2024]64号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省级大气污染防治（建筑节能补助）专项资金的通知
	384.6
	384.6
	384.6
	
	100.00%
	99
	优先保障

	40
	D级危房改造费（2024）
	1100
	1100
	1100
	
	100.00%
	100
	优先保障

	41
	藁城区城中村改造回迁区建设项目-南马村
	8000
	8000
	8000
	
	100.00%
	90
	优先保障

	42
	藁城区城中村改造回迁区建设项目-石井村
	8000
	8000
	8000
	
	100.00%
	90
	优先保障

	43
	商贸城旧城改造二期拆迁过渡费（243万元）
	243
	243
	243
	
	100.00%
	100
	优先保障

	44
	安全生产监督平台网络运行费（2024）
	11.7
	11.7
	11.7
	
	100.00%
	96
	优先保障

	45
	房地产领域解决遗留问题资金（2024）
	5.9902
	5.9902
	5.9902
	
	100.00%
	95
	优先保障

	46
	合同印花税
	0.27018
	0.27018
	0.27018
	
	100.00%
	99
	优先保障

	47
	河北吉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供暖区域改造维护费用（2024）
	10
	10
	10
	
	100.00%
	98
	优先保障

	48
	建设工程质量服务站招聘人员劳务费
	20.958385
	20.958385
	20.958385
	
	100.00%
	99
	优先保障

	49
	气代煤用户安全管理和取暖设备维修服务（2024）
	300
	300
	300
	
	100.00%
	97
	优先保障

	50
	天意热电老旧管网改造补贴（2024）
	10
	10
	10
	
	100.00%
	99
	优先保障

	51
	住建局化解拖欠企业账款（本级）375
	374.953597
	374.953597
	374.953597
	
	100.00%
	100
	优先保障

	52
	住建局化解拖欠企业账款（本级198.82246万）
	172.430752
	172.430752
	172.430752
	
	100.00%
	100
	优先保障

	53
	住建局化解拖欠企业账款（本级315万）
	311.3799
	311.3799
	311.3799
	
	100.00%
	100
	优先保障

	54
	住建局劳务费(0.6976万元)
	0.6976
	0.6976
	0.6976
	
	100.00%
	100
	优先保障

	55
	住建局劳务费
	953.108694
	953.108694
	953.108694
	
	100.00%
	100
	优先保障

	56
	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8515
	8515
	8515
	
	100.00%
	100
	优先保障

	57
	2020年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2024）
	4
	4
	4
	
	100.00%
	99
	优先保障

	58
	藁城区人民广场电视塔维护加固及夜景照明工程（2024）
	6.2419
	6.2419
	6.2419
	
	100.00%
	98
	优先保障

	59
	广场日常维护经费（10万元）
	10
	10
	10
	
	100.00%
	96
	优先保障

	60
	广场日常维护经费（2024）
	50
	50
	50
	
	100.00%
	96
	优先保障

	61
	广场维护劳务费
	85.45
	85.45
	85.45
	
	100.00%
	96
	优先保障

	
	合计
	76447.148184 
	76447.148184 
	52644.303797 
	23802.844387 
	
	5638.18
	


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根据部门职责定位和各项工作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给出总得分，满分100分，得出综合绩效评价等级。部门整体支出综合绩效评价分为4个等级：得分≥85分为优秀；75≤得分＜85分为良好；60≤得分＜75分为一般；得分＜60分为较差。
2025年度本部门共有61个项目，汇总得分5638.18分，其中:优秀项目53个；良好项目4个;一般项目2个；较差项目2个。绩效目标设定为产出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产出指标设置为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数量指标等，能够较为清晰、全面地反映项目绩效的完成情况；预算执行率指标主要反映的是资金下达数与资金执行数的情况，可以较为准确、科学合理的体现财务室的资金执行情况，清晰明了的反映项目的绩效完成情况；效益指标一般分为社会效益指标或者生态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主要体现的是该项目对城区建设、人民生活质量、农村环境治理、城市形象等方面的影响，生态效益指标一般体现的是该项目在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环境质量方面的作用。效益指标可以较为全面恰当的体现绩效对社会、生态的作用；满意度指标主要体现的是服务对象对该项目的满意程度，一般通过问卷、询问等方式来进项调查统计，可以较为清晰地反映该项目的完成情况和实际完成效果。
  通过以上分析汇总计算，整体得分92.43分，评价等级为优秀。
5、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针对存在的问题本部门需进一步细化部门项目指标，提高绩效指标设置的科学性，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做到详细可操作，更加合理地安排预算资金，减少预算调整事项。
(二)在日常工作中加强对绩效工作相关数据的收集、汇总及保存，保证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从而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效率。
(三)加强绩效目标管理，以绩效目标为导向，优化资源配置为目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做到预算编制严谨、预算执行到位，进一步优化预算绩效指标体系，设置可量化可衡量的预算绩效指标。对支出有延误的项目可以适当裁减预算资金，督促加快支出进度。
(四)因计划下达较晚，部分项目实施进度不一，导致项目款支付较慢，下一步将督促项目实施进度，争取尽快将项目资金拨付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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